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勘察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（勘）2016-339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天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天颐城1-8#、地下车库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
颁书日期：    2016年09月20日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天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：
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天颐城1-8#、地下车库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，一式四份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09月20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公章）

（附1页审查意见）

天颐城1-8#、地下车库2016（勘）151（ 勘察 ）专业审查意见

	1、 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2、 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三、勘察深度
  1、报告不见有地下水位量测资料，难以说明报告有地下水水位实测工作。
  2、丹阳市城区抗洪设防水位是黄海高程7.50m吗？抗浮水位表述应为室内地坪下0.50m。

  3、场地东边道路标高为7.80m，本场地正负零设计标高未交代，场地令有大面积的回填招升标高，对③、⑤层淤泥质土是否影响，报告应有评述。

  4、报告称基坑开挖深度只有2.5-3.0m，定基坑为二级基坑，不妥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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